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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科大发〔2023〕28 号 

 

 

 

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天津科技大学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发放管理规定》

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天津科技大学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发放管理规定 

 

 

 

2023 年 6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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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落实教育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资

助经济困难学生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使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

不因经济困难而影响或中止学业，激励经济困难研究生勤奋

自强、明礼诚信，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研究生生活困难补助用于缓解经济困难研究生

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临时性和突发性困难。 

第三条 研究生生活困难补助对象为我校纳入全国研究

生招生计划的在校研究生。 

第二章 资助标准与申请条件 

第四条 申请特殊困难补助的额度 

学校视困难程度一般给予 500元或 1000元的一次性特殊

困难补助。 

第五条 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发放的范围与条件 

1.努力学习，成绩合格，生活俭朴，品行端正； 

2.按规定缴纳学费； 

3.由于突发性变故等原因，造成个人临时性生活困难的。 

第三章 申请、发放与管理 

第六条 学校设立研究生生活困难补助专项经费，由党委

研究生工作部负责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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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研究生生活困难补助的申请和审批程序 

（一）由研究生本人填写《天津科技大学研究生困难补

助金申请表》，详细说明家庭及本人生活困难状况，签署《天

津科技大学研究生困难补助金申请人诚信承诺书》，并附有关

证明，报所在学院； 

（二）申请人所在班级、院系要充分调查，了解情况，

严格审核把关；所在学院主管领导以及导师签署意见并加盖

公章后，报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； 

（三）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补助金申请材料，对符合

申请条件的予以审批，并通过财务处发放至申请人银行卡中。  

第八条 研究生生活困难补助均为一次性资助，每一学年

只能申请一次，学年间可连续申请；同时，学校鼓励研究生

通过勤工助学岗位等方式自立自强，自主解决生活困难问题。 

第九条 特殊困难补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各学院

应本着关心、爱护学生的原则，专款专用，切实保证补助款

及时发放到急需的学生手中。研究生申请困难补助有弄虚作

假行为的，一经发现取消其资格，追回补助金，并视情节轻

重给予其相应处分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本办法由党委研究生

工作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天津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6月 2日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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